
研
悔
吵
嘴
砂
峙
綠
綠
綠
吵
嘴
峙
骨
銘
帥
部
濃
濃
綠
帥
部
認
認
斜
斜
州
為
終
帥
部
峙
和
綠
綠
齡
都
掛
恥
神
論
崎
樹
神
秘
州
為
研
蜘
訓
為
斜
斜
總
帥
部
赫
器
樂
峙
峙
吵
嘴
研
骨
吵
嘴
峙
掛
帥
部
帥
部
砂
帶
給
綠
綠
認
綠
綠
斜
斜
崎
恥
帥
部
給
研
咐
峙
斜
斜
斜
跡
為
吵
嘴
跡
都
*
綠
綠
綠
*
*
峙
恥
帥
梅
州
都
心
情
帥
游
樂
跡
為
掛
咐
掛
掛
掛
掛
綠
綠
綠
赫
勒
研
和
跡
都
盼
咐
師
為
神
秘

掛
喻

，

提

l
l
:

『

給

W
E

量
。

E

副
研
更
重
、

E
B

盤
腿
晶
-
q

司

a
m

主

總

講

苟
，

m
E
g
n
g
申

g
山m
R
D
E
'
甜
m
E
B

富
圓
圓
缸
"
回
車
回
重
n
i

認

4| 

••• 

J
E

八

綠

綠

M
叫

*

a

赫
梅

R
F

M為

心
l

兼
論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構
造
意
義
又

料研
和

峙
啥

叫
梅
蛇
神
晶
峙
掛
峙
鴨
綠
泌
吵
帶
給
民
批
游
樂
峙
咐
心
研
心
特
品
帶
神
秘
泌
的
梅
樂
心
晶
犯
法
心
軒
然
州
為
綠
綠
綠
濃
濃
綠
綠
綠
岫
再
給
赫
為
鼎
沸
峰
和
認
研
骨
終
濃
濃
綠
據
濃
濃
掛
啼
斜
斜
*
樂
帥
部
盼
和
跡
都
岫
掛
神
秘
品
格
訓
梅
*
*
跡
都
跡
都
叫
游
斜
斜
骨
和
吵
嘴
吵
嘴
砂
悔
品
鴨
綠
訓
為
吵
嘴
態
心
和
抄
帶
給
游
終
認
神
秘
本
游
心
晶
晶
部

期五十八第刊季及發區社

「
使
命
是
永
存
的
，

•• 
ji--

•• 
目
標
僅
是
暫
時
性
的
。
」

-
-
-
-
H
U
O
汁
。
叮
叮
﹒
口
吋
己n
r
o門

「
不
要
誇
大
了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能
做
的
，
或
是
誇
大
了
政
府
所
不
能
做

的
。
」

-
-
-
∞
旦
旦
口
。
-
們

O
口
口
也
已

晚
近
隨
著
社
會
福
利
思
潮
的
演
進
，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成
為
相
較
於
福

利
國
家
的
一
種
另
類
的
選
擇
，
然
而
，
也
正
由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概
念
的
本
身

極
為
深
遠
且
其
類
型
種
類
也
頗
為
複
雜
，
因
此
，
人
們
不
是
採
取
漠
然
或
視

為
當
然
的
態
度
來
相
待
，
便
是
忽
略
了
非
營
利
組
織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
經
濟

發
展
的
構
造
意
義
。
準
此
，
正
視
非
營
利
組
織
作
為
一
項
整
體
社
會
事
實
的

首
要
工
程
，
便
是
針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定
義
、
分
類
、
定
位
、
法
令
管
理
內

涵
以
及
可
能
的
研
究
方
向
作
一
根
本
性
的
釐
清
。
除
此
之
外
，
成
們
亦
扣
緊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發
展
界
函
，
藉
以
思
索
非
營
利
組
織
背
後
所

蘊
成
諸
多
的
結
構
性
意
涵
。

關
鍵
詞

•• 

非
營
利
組
織
、
皂
白
。
、
基
金
會
、
預
期
性
後
果
、

非
預
期
性
援
果
。

、

為
一
一
5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社
會
性
貢
獻

晚
近
隨
著
社
會
福
利
思
潮
的
演
進
以
及
福
利
國
家
所
面
臨
到
各
項
發
展

上
的
困
境
，
這
使
得
包
括

分
權
化
(
含
l
n
g
可
丘
巴
巴
古
巴
、
去
科
層
化

、
解
除
規
制
(
舍
l
門
的
開
C
H
E
H
O
D
)
、
去
機

nhu n
<
U

(
已
。lσ
己
門
而
心
已
鬥
門
心
什H
N印
什
H
O口
)

構
化
(
含
l
H
出
的
丘
吉
立
O
E
H
H
N
E
H
O
口
)

市
場
化
(
自
己
r
Z
H
N
E
H
O
D
)
、
商
品
化
F
O
B
S
O
門
口
已
H
N
S
E
口
)
、
再
私

有
化
(
門
。
l
c
丘
吉
H
H
N
E
H
O
D
)
、
志
願
化
(
〈
O
H
E
Z
口
N
E
E
口
)
以
及
社

區
化

(
2
言
E
R
E
H
O
口

)
等
等
，
都
成
為
相
應
於
「
國
家
」
之
外
的
選
擇

出
路
。
(
自
己
H
W
H
ω可

u
甘
心
皂
白
、

H
S
N
U
E
O
門
的
S
U
E
S
-
﹒
陳
小
紅
，
中

一
九
九
七
;
鄭
讚
源
，
一
九
九
七
)
當
然
這
其
中
與
「
非
營
利
組
織
」
(
口
。
口

l

華

有
O
E

。
門
開
2
5
5
2
，
簡
稱
Z君
的
)
相
關
聯
的
諸
多
議
題
也
引
起
廣
叭

泛
的
注
目
與
討
論
。
古
巴

2
0
口
停
〉
耳
目
抖
叩
門
品
也
斗
)
八

事
實
上
，
就
整
體
人
類
的
歷
史
進
程
來
看
，
無
論
是
在
西
方
或
者
東
方
朴

的
社
會
裡
，
非
營
利
組
織
或
稱
自
願
部
門
(
〈

O
E
Z

旱
的
。
2

月
)
乃
是
整
汗

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裡
不
可
或
缺
的
支
撐
要
素
，
甚
至
於
可
以
說
它
是
社
會
褔
月

、
自
由
化
(
戶
σ
叩
門
丘
吉
E
E
口

)



利
推
展
的
主
要
動
力
。
(
的
巳
昌
。
口
停
吉

Y
O
E
?
門ω
ω斗
U
Z
O丘
吉

m
w
E
E
-
­

詹
火
生
，
一
九
八
七
)
而
由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各
項
財
貨
服
務
的
潛

力
也
的
確
是
驚
人
可
觀
的
，
以
英
國
社
會
為
例
，
在
一
九
八
五

i

八
年
期
間
，

慈
善
組
織

(
n
Y
R
E
Z己
的
淨
收
入
就
佔
了
整
個

g
T

的
四
﹒
一
%
(
」
O
口
。
的

印
口
已
可
0
的
口
ω
2
.
H
S
ω
)
.. 
至
於
'
透
過
稅
式
支
出

(
E
H
O
H
Z
旦
2

月
2

)
的
方
式
以
鼓
勵
自
願
部
門
從
事
社
會
福
利
活
動
的
金
額
開
銷
，
在
美
國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會
計
年
度
裡
也
佔
了
總
支
出
的
二

-
7
八
%
。
(
徐
偉
初
等
譯
，

引
自
鄭
清
霞
，
一
九
九
三

.. 

四
)

除
此
之
外
，
在
一
九
九

0
年
的
全
國
總
收
入
中
，
美
國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收
入
為
二
千
八
百
九
十
億
美
元
，
佔
全
國
總
收
入
的
六
﹒
二
%
，
而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雇
員
有
一
千
四

E
四
十
萬
人
，
支
付
薪
資
的
員
工
則
有
八
百
七
十
萬

人
，
全
國
的
民
間
捐
款
為
一
千
二
百
二
十
六
億
美
元
。
(
陳
金
貴
，
一
九
九

三
)
至
於
，
到
了
一
九
九
五
年
時
全
美
慈
善
捐
款
的
年
度
金
額
更
是
高
達
一

千
四
百
三
十
八
億
美
元
，
這
其
中
有
四
四
﹒
一
%
是
捐
給
宗
教
團
體
;
一
二
﹒

五
%
是
捐
給
教
育
機
構
.. 

八
﹒
八
%
是
捐
給
醫
療
機
構
。
(
周
恬
弘
'
一
九

九
六
)
最
後
，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當
中
美
國
十
八
歲
以
上
的
人
口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有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的
工
作
，
而
義
工
投
入
的
時
間
平
均
每
週
約
有
四
點

二
小
時
，
折
合
貨
幣
的
價
值
則
高
達
有
一
千
七
百
六
十
億
美
元
。
(
張
英
障
，

一
九
九
七
)

表

美
國
非
營
利
與
政
府
公
部
門
相
關
項
目
支
出
金
額
的
比
較

單
位
:
十
億
美
元

期五十八第刊季及發區社

其與玉藝社，台健教 項

它商會術會示教康育
業、、服

目聯政美務

盟黨學

O 主主二
聯

邦
政

四 八五 七五 府

-'-- -向南 非

五 ，七
- 一- 一→ /\ 二二

營一二二五一
不11

八一 五七九一一 部

門

O 二 00 
相

四一 九 I 八一 七一 對
四

比: 

一一

一 37 一

資
料
來
源

.. 

r
t
r

口
的O
口
停

F
E
N
E
E
-
Z
E

轉
引
自
問
E
P
E
E
­

相
較
之
下
，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亦
展
現
出
其
在
社
會
服
務
供
給
上

的
能
量
與
潛
力
，
像
是
包
括
社
會
服
務
與
慈
善
團
體
、
福
利
機
構
、
慈
善
基

金
會
、
寺
廟
教
堂
以
及
農
漁
會
等
人
民
團
體
在
內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在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的
總
支
出
就
已
經
高
達
新
台
幣
一
百
三
十
多
億
元
，
合
計
約
佔
當

年
度
的
旦
可
的

0
.

三
%
'
並
且
已
經
達
到
中
央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的
五
中

六
%
強
，
同
時
也
佔
了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的
三
五
%
以
及
中
央
政
府
社
會
阱

安
全
支
出
決
算
額
的
-
O
%
強
。
(
官
有
垣
，
一
九
九
七
;
鄭
清
霞
，
一
九
國

\ 

九
三
.. 

六
二
|
六
三
)
至
於
，
在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度
所
進
行
的
臺
灣
地
區
社
卡

會
福
利
機
構
概
況
的
調
查
報
告
中
，
全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於
人

當
年
的
目
的
事
業
經
費
支
出
額
也
高
達
新
台
幣
一
百
八
十
億
元
，
而
一
般
的
三

閏
月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在
當
年
的
經
費
支
出
平
均
則
已
達
到
了
二
干
一
百
多
萬
元
。

(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一
九
九
七
﹒

-
0
、
三
五
)

總
而
言
之
，
各
種
的
經
驗
資
料
旨
在
於
說
明
一
個
客
觀
的
現
象
，
那
就

是
﹒
不
論
是
隱
性
作
用
的
社
會
教
化
還
是
顯
性
功
能
的
福
利
作
為
，
非
營
利

組
織
早
已
經
是
作
為
一
項
整
體
社
會
事
實
(
Z
Z
H
的
o
n
H
丘
E
2
)
而
出

現
在
人
類
的
生
活
世
界
當
中
，
並
且
它
所
蘊
藏
豐
富
的
褔
利
資
源
更
是
值
得

加
以
正
視
的
(
切
g
r
n
r
E

皂

U
S
-
3
.
的
宮
門
門
戶
。
∞
?
立
|
ω
印
)
，
而

這
也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往
往
被
冠
以
「
私
性
社
會
」

「
第
三
者
政
府
」

(
也
可
抖
〈
白
什
白
的
o
n
H

個
廿
日
\

「
隱
形
福
利
國

(
什
E
H
門
已
。
印
門
d
m
O
〈
∞
門
口
白
白
白
什
)

(
H
D
〈
抖
的
H
σ
H
m

Z
E
臼
門
仿
的
立
汁
。
)
或
「
影
子
政
府
」

(
鄭
讚
源
，
一
九
九
七
;
魏
志
旭
'
一
九
九
七

.. 

)
連
帶
地
，
在
所
謂
「
有
活
力
的
社
會
」

「
多
元
化
的
社
會
」

(
的
甘
心
已
O
宅
的
付
印
什
∞

家
」

)
等
等
正
反
兩
面
的
評
價
。

還
0
)戶
口F
U
戶
心
已
。
;
月
由
H
口
、
H
h山
∞ω

什
計
。

的
O
口
H
O
什
呵
)

「
社
會
合
夥
」

(
什
汀
O
H
U
戶
口
可
心
H
H
的
立
們

印
鬥
什
】
「
〈
∞

(
的
o
n
H
丘
℃

ω
江
口
但
門
的
古
也
)
「
協
力

鬥
O
E
C
D
-
3
)
以
及
「
公
民
共
同
參
與

(
n
Z
H
N
E
鬥
O
℃
門
。
全
2
5
口
)
等
等
抽
象
概
念
的
指
稱
上
，
對
於
這
樣
一

個
似
乎
已
經
是
甦
醒
了
的
巨
人
(
印
的
H
g
空
口
個
世
呂
汁
。
宅
其
呂
的
)
，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往
往
也
被
賦
與
了
相
當
大
的
社
會
期
許
與
道
德
美
義
。

們
O
B
B
O
口
宅
。
心
H
A
U
}
}
)

社
區
」

(AUFm 

鬥
O
H
H
m
凶
σ
。
可
印
什
H
〈
∞

L一

(
〈
印
口

HHH 

戶
也
∞
斗
)

日ω
∞
∞
U
H
U
O
宅
m
H
H

、

非
營
利
組
織
及
其
相
鳳
議
題
的
討
論

本
質
上
，
由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概
念
內
涵
的
異
質
性
頗
大
而
其
種
類

型
態
也
極
為
複
雜
，
再
加
上

「
市
場
」

(
自
心
門
r
o
什
)
與
「
國
家
」(
的
付
印
汁
。

社區

的
力
量
一
直
都
強
勢
地
主
導
著
整
個
人
類
的
社
會
、
經
濟
生
活
，
這
自
發

然
使
得
與
非
營
利
組
織
有
闊
的
議
題
論
述
還
是
存
在
著
若
干
創
造
性
的
模
糊
。
展

采
于

(
的
已
告
。
口
停
〉
早
已
。
于
戶
也
ω
斗
)
因
此
，
以
下
我
們
將
分
別
就
非
營
利
組
刊

織
的
相
關
概
念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定
義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國
際
分
類
標
準
、

4

非
營
利
組
織
法
令
規
章
的
管
理
意
涵
以
及
非
營
利
組
織
未
來
研
究
的
發
展
方
十

向
等
等
層
面
，
進
行
翔
實
的
討
論
，
希
望
藉
著
這
樣
的
研
討
以
便
於
能
夠
獲

M
材
妒
，

致
一
個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根
本
性
的
爬
梳
與
釐
清
。

付
與
非
營
利
組
織
相
關
名
詞
界
定
上
的
混
淆
與
釐
清

事
實
上
，
隨
著
不
同
的
行
文
脈
絡
以
及
它
所
強
調
的
重
點
，
出
現
了
各

種
不
同
的
專
有
名
詞
用
以
區
隔
出
有
別
於
「
市
場
」
與
「
國
家
」
的
第
三
種

力
量
存
在
的
事
實
。
至
於
'
這
些
內
在
相
互
關
聯
的
名
詞
包
括
有
非
營
利
組

織
(
口
O
D
!有
O
E
H
O
門
m
E
E
E
5
日
，
簡
稱
苟
O
的
)
、
非
政
府
組
織
(
口
。
口
|

惘
。
〈
∞
「
口
B
S
E
H
O
「
m
E
H
N
E
H
O
口
的
，
簡
稱

Z
G
O的
)
、
第
三
部
門
E
Z
芸
口
已

nku 
內
。

的
咱
們
汁
。
可
)、自
願
部
門

、
隱
形
部
門
戶
口
〈
Z
F
E

、
免
稅
部
門
(
E
H
i
z
s
z

、
社
會
部
門
(
的
o
n
Z
H

(
〈0
戶
口
口
付
印
門
呵的
。
鬥
汁
。
門
)、
慈
善
部
門

鬥
甘
心
門
已
「
什
印
σ
戶
。
的
仿
(
U
汁
。
可
)

的
。
口
汁
。
門
)
、
獨
立
部

門
戶
口
話
。
。
旦
o
z

公
益
基
金
會
(
Z
H
E
Z
Y
B
Z
E

的
咱
們
汁
。
可
)
以
及
影
子
政
府
(
的
宮
心
。
若

的
∞
們
汁
。
「
)

的
。
鬥
汁
。
門
)中華民

-
g
o
u
f
r
y
-
c
s
u
o
-
o
F
H
g
c
L
o
g
g
p
已
∞
ω
u
l

巾
/ 

〈
ω
口
口
H
W
E
∞
∞

.• 

江
明
修
等
，
一
九
九
八
;
苑
舉
正
，
一
九
九
八
;
顧
忠
十

華
，
一
九
九
八

a

﹒
曾
華
源
，
一
九
九
七
，
張
英
陣
，
一
九
九
五
，
傅
振
輝
扒

譯
，
一
九
九
四
，
頁
一
八
O
l

一
八
一
一
)
而
這
些
名
詞
各
自
的
脈
絡
意
涵
為.. 

=-
n
月

卅
O
C
口
已
印
A
U
抖
。
口
)

的
汁
。
付
自
)
(
的
印
戶
心
目
。
口
停
〉
口
計
。
抖
m
H
a

】
也
已
、
可
U
司
已
「
口
。
、



i

慈
善
部
門

.. 

此
一
部
門
強
調
接
受
私
人
及
慈
善
的
捐
款
，
不
過
，
這

些
的
捐
款
並
非
是
唯
一
或
主
要
的
收
入
來
源
。

2

獨
立
部
門

.. 

獨
立
部
門
的
概
念
旨
在
於
凸
顯
這
些
的
組
織
扮
演
著
位

於
政
府
與
企
業
領
域
以
外
的
第
三
勢
力
(
早
已
已
峙
。

2
0
)
的
重
要
角
色
。

不
過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組
織
並
非
是
全
然
完
全
獨
立
的
，
至
少
，
在

財
務
上
往
往
還
是
必
須
依
賴
政
府
與
民
間
企
業
的
把
注
。

3

免
稅
部
門
:
這
是
相
應
於
某
些
國
家
的
稅
法
規
定
，
而
出
現
一
些
可

以
免
除
所
得
稅
與
財
產
稅
的
組
織
，
不
過
，
免
稅
部
門
這
一
個
名
詞
並
不
適

用
在
跨
國
恆
的
比
較
論
述
，
這
是
因
為
免
稅
部
門
的
存
在
往
往
是
相
應
於
某

一
特
定
國
家
特
有
的
稅
法
規
定
而
來
的
，
如
此
一
來
，
自
然
是
不
具
有
比
較

論
述
的
基
礎
。
但
是
，
即
使
如
此
，
透
過
稅
制
上
的
法
律
規
範
'
這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至
少
是
一
個
內
在
連
貫
一
致
且
清
晰
明
瞭
的
概
念
。

4

自
願
部
門

.. 

強
調
的
是
以
志
工

Z
O
E
C
Z
O門
的
)
來
扮
演
重
要
樞
紐

的
角
色
，
藉
以
主
導
該
一
部
門
的
管
理
與
運
作
，
不
過
，
整
個
組
織
體
系
的

運
作
也
必
須
仰
賴
組
織
內
其
它
的
支
薪
員
工
。
事
實
上
，
對
照
於
免
稅
部
門

的
概
念
指
稱
，
那
麼
，
自
願
部
門
的
界
定
方
式
雖
然
不
像
免
稅
部
門
那
麼
地

清
楚
、
嚴
謹
，
但
是
，
這
種
彈
性
的
界
定
方
式
，
倒
也
是
一
般
大
眾
較
常
援

引
的
原
因
所
在
。

5

公
益
團
體

.. 

強
調
的
是
為
了
社
會
公
益
而
奉
獻
出
時
間
與
錢
財
的
一

種
組
織
形
態
。
對
此
，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公
益
團
體
兩
者
之
間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包
括
有
非
正
式
或
未
依
法
另
成
立
的
組
織
型
態
，
因
此
，
它

的
意
義
與
範
園
較
公
益
團
體
來
得
寬
廣
。

主
、

4
4

6
非
政
府
組
織
特
指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裡
所
出
現
用
來
提
昇
經
濟
與
社
制

會
發
展
的
民
間
組
織
。
換
言
之
，
非
政
府
組
織
這
一
個
概
念
特
別
凸
顯
其
草
叮
叮

根
性
的
特
性
(
開
門
白
的-B
O
汁
的
戶
。
〈
已
)
。
事
實
上
了
在
像
是
法
國
、
比
利
刊

時
等
等
歐
洲
共
同
體
的
若
干
國
度
裡
也
出
現
相
類
似
的
組
織
型
態
(
專
有
的

4

名
詞
為
由
n
o口
O
B
H
O
的
O
旦
旦
∞
)
，
只
不
過
，
在
這
裡
已
經
是
擴
大
了
非
政
府
十

組
織
的
概
念
內
涵
，
它
進
一
步
涵
蓋
著
不
同
的
商
業
型
態
組
織
，
像
是
互
助
怔

廿
去
刊

保
險
公
司
、
儲
蓄
基
金
會
、
消
費
者
合
作
社
、
農
產
行
銷
公
司
等
等
。

7

第
三
部
門

.. 

此
一
部
門
指
的
是
相
對
於
政
府
部
門
、
市
場
部
門
而
存

在
的
第
三
種
社
會
力
量
，
其
本
身
兼
真
有
市
場
的
彈
性
(
戶
自
早
已
且
已

和
效
率
(
旦
出
口

g
n
之
以
及
政
府
公
部
門
的
公
平
性

(
2
E
Z
)和
可

預
測
性

(
3
E
n
S
E
E
己
的
多
重
優
點
，
同
時
，
它
又
可
以
避
免
掉
追
卜

求
最
大
利
潤
與
科
層
組
織
僵
化
的
內
在
缺
失
。
叮
叮

8

非
營
利
部
門

.. 

此
部
門
強
調
這
些
組
織
的
存
在
，
並
非
是
為
它
們
的

擁
有
者
生
產
利
潤
，
不
過
，
即
使
如
此
，
這
些
組
織
卻
不
排
除
營
利
的
行
為
，

只
不
過
非
營
利
部
門
嚴
禁
將
所
有
剩
餘
的
收
入
與
利
潤
分
配
給
股
東
或
特
定

的
對
象
(
口
O
Z
Z

可
早
已

H
O口
口
。
口
的
什
E
E

什
)

9

公
益
基
金
會

.. 

一
種
為
廣
義
的
公
益
目
的
而
設
立
的
，
隱
含
著
解
決
中

社
會
問
題
或
改
善
人
類
生
活
品
質
的
行
動
，
本
身
較
真
有
前
瞻
性
、
規
劃
性
、
華

系
統
性
、
持
續
性
以
及
發
展
性
，
因
此
，
它
所
贊
助
支
持
的
對
象
包
括
執
行
叭

公
益
業
務
的
非
營
利
機
構
以
及
相
闊
的
個
人
和
政
府
機
構
。
以
美
國
為
例
，
八

美
國
的
公
益
基
金
會
可
以
分
成
私
人
基
金
會(
1
Z
Z
E
E
E
H
S
)以
叫

及
社
區
基
金
會

(
2
白
自
己
已
什
呵Z
E
t
o

口
)
，
這
其
中
私
人
基
金
會
又
包
月

nA 



括
有
獨
立
基
金
會

(
H
E名
g
含

5
2
5
2

丘
。
口
)
、
作
業
型
基
金
會
(

0
宮
門
心
立
口
個
問OE
E
t
o

口
)
與
企
業
基
金
會

(
2
叮
叮O
E
Z
E
S
E

泣
。
口
)
，

對
此
，
公
益
基
金
會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往
往
是
這
些
眾
多
非
營
利
組
織
經
費
的

贊
助
者
或
提
供
者
。

叩
社
會
部
門

.. 

凸
顯
此
一
部
門
主
要
是
在
於
提
供
社
會
產
品
，
因
此
，

它
兼
具
有
公
共
性
質
並
且
是
為
公
眾
服
務
的
。
事
實
上
，
如
果
是
從
傳
播
概

念
來
看
，
也
將
它
稱
作
概
念
部
門

(
2
口
口
。
也
汁
的
。
2
0

門
)
。
準
此
，
社
會
部

門
旨
在
於
顯
現
出
民
間
社
會
力
量
的
蓬
勃
發
展
，
並
且
透
過
民
聞
自
主
團
體

的
熱
心
參
與
以
凝
聚
出
市
民
社
會
的
自
覺
意
識
，
換
言
之
，
社
會
部
門
或
隱

形
部
門
的
概
念
在
於
凸
顯
出
有
別
於
政
府
與
企
業
這
兩
大
部
門
。

日
影
子
政
府

.. 

係
指
非
營
利
組
織
取
代
了
福
利
國
家
中
政
府
的
許
多
服

務
的
功
能
，
而
成
為
最
重
要
的
服
務
供
給
者
，
不
過
，
實
際
上
它
也
大
量
接

受
了
政
府
在
各
方
面
的
援
助
，
雖
然
這
些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仍
保
有
其
自
主
性
，

但
已
經
儼
然
成
為
政
府
的
一
部
分
，
它
不
但
可
以
運
用
國
家
的
資
源
，
又
可

得
到
政
府
所
給
予
的
優
惠
，
更
可
在
服
務
的
範
國
內
享
有
很
大
的
裁
量
權
。

不
過
，
這
種
傾
向
於
買
賣
主
義
的
互
動
關
係
'
發
展
的
結
果
也
將
會
危
及
到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的
獨
立
性
，
進
而
給
予
非
營
利
組
織
負
面
的
評
價
。

總
之
，
上
述
具
有
內
在
相
互
關
聯
的
各
種
名
詞
稱
謂
，
點
明
出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是
一
項
極
為
深
遼
的
概
念
內
涵
，
對
此
，
我
們
整
理
出
上
述
非

營
利
組
織
不
同
名
詞
稱
謂
背
後
所
共
通
涵
蓋
的
運
作
特
徵
(

n
y臼
門
包
口
汁
叩
門H的
什
H
口
的
).. 

l

「
非
營
利
組
織
」
目
前
重
要
的
特
色
在
於
其
使
命
(
皂
的
旦
旦
)

社

由
這
種
使
命
的
標
舉
以
彰
顯
出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責
任
、
公
共
性
與
信
念
，
並
敝

實
際
引
導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行
動
。
連
帶
地
，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組
織
運
作
的
叮
叮

目
標
自
然
是
在
於
關
心
成
員
本
身
的
非
經
濟
性
興
趣
如
成
就
感
而
非
是
以
牟
刊

利
為
主
旨
(
卅
日
-
3
2
)

。
因
此
，
非
營
利
組
織
往
往
具
有
公
眾
服
務
的
峙

/ 

使
命
以
及
公
益
服
務
的
功
能
。
十

2

「
非
營
利
組
織
」
的
精
神
在
於
以
「
人
道
主
義
」
(
一
叫

E
B
E
H
C

丘

S
H
的
2
)
來
作
為
體
現
出
一
種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互
照
顧
的
愛
人

精
神
。

'
藉

3

「
非
營
利
組
織
」
必
須
向
政
府
立
案
(
但
這
並
非
是
必
要
且
絕
對
的

)
，
並
且
需
接
受
相
關
法
令
規
章
的
管
轄
。
這
裡
的
真
義
在
於
點
明
出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運
作
特
徵
應
有
其
一
定
程
度
的
透
明
度
、
公
信
力
以
及
相
與
因
應

而
來
的
知
名
度
。

4

「
非
營
利
組
織
」
的
組
織
結
構
本
身
是
一
模
糊
的
混
合
體
，
包
括
有

官
僚
型
態
、
志
願
結
合
與
非
正
式
社
會
系
統
;
其
組
織
成
員
則
包
含
專
家
、

半
專
家
與
志
願
服
務
人
昌
一
。
亦
即
，
非
營
利
組
織
要
面
臨
到
制
度
化
與
彈
性

設
計
的
兩
難
問
題
。

5

「
非
營
利
組
織
」
的
經
營
享
有
法
律
上
的
特
別
地
位
，
同
時
，
捐
助
中

或
贊
助
者
的
捐
款
亦
得
以
列
入
滅
、
免
稅
的
範
圍
。
連
帶
地
，
正
因
為
非
營
華

利
組
織
本
身
所
兼
具
的
這
種
公
共
性
的
功
能
，
這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獲
得
叭

租
稅
減
免
與
爭
取
民
間
慈
善
捐
款
的
同
時
，
並
不
會

出

現
正
當
性
不
足
的
問
八

十

題
。
\

/ 

6

「
非
營
利
組
織
」
不
受
行
政
科
層
體
系
的
限
制
，
使
其
決
策
迅
速
較
外

日

μ
nU 

A

吐



能
因
應
環
境
而
做
出
適
當
的
變
遷
。
亦
即
，
凸
顯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組
織
運
作

往
往
較
具
彈
性

(
2
S
H
E
-
-
3
)與
效
能

(
0悄
悄
而
且
E
S
O

帥
的
)
。

7

「
非
營
利
組
織
」
的
經
費
來
源
較
少
依
賴
顧
客
，
其
主
要
的
收
入
是

來
自
於
捐
贈
。
除
此
之
外
，
非
營
利
組
織
收
入
也
是
取
決
於
募
款
能
力
而
非

組
織
績
效
的
良
組
與
否
。
至
於
，
接
受
政
府
公
部
門
的
專
案
委
託
有
時
也
是

非
營
利
組
織
重
要
的
經
費
來
源
。

8

「
非
營
利
組
織
」
裡
面
的
組
織
成
員
進
出
容
易
。
這
同
時
點
明
出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作
為
一
種
公
共
性
的
場
域

(
2
Z
H鬥
的
叮
叮
叩
門
。
)
，
以
歡
迎
有

志
之
士
自
由
地
進
出
(
呂
立

l
惘
。
〈
而
且5

個
)
。

9

「
非
營
利
組
織
」
一
方
面
被
視
為
是
「
私
有
的
」
(
也
已
〈
印
汁
。
)

這
是
因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並
不
具
有
政
府
的
公
權
力
;
不
過
，
另
一
方
面

非
營
利
組
織
也
被
視
為
是
「
公
共
的
」
組
織
，
這
是
因
為
該
組
織
係
以
提
供

公
共
服
務
為
目
的
，
反
映
的
是
團
體
利
益
(
口
口
E
H

門
口
梧
的
的
)
而
非
個
人
的
目

標
。
就
此
而
言
，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兼
具
有
(
非
)
私
有
性
的
功
能
。

M
N

「
非
營
利
組
織
」
本
質
上
是

一
種
志
願
行
動
(
〈

O
H
Z
D
C是

印
鬥
丘
。
口
的
)
的
結
合
。
換
言
之
，
從
組
織
宗
旨
、
組
織
目
標
到
組
織
運
作
均

展
現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自
主
性
與
自
覺
意
識
。

日
「
非
營
利
組
織
」
因
應
於
不
同
的
脈
絡
發
展
格
局
據
以
開
展
出
諸
如

先
驅
者
(
〈
古
巴
巴
，
丸
。
可
的
。
可

E
g

宮
。
口
。
叩
門)
、
倡
導
者
(
立
〈
O
Z
Z
門

)
、
價
值
維
護
者

(
Z
H
C叩
開
印
旦
旦
口
的
)
、
服
務
提
供
者
(
的
巴
，
三
門
。

叮
叮O
〈
忘
。
可
)
以
及
公
眾
教
育
者
(
宮E
H
n

且
已
門
口
汁
。
三
等
等
多
重
性
的

角
色
功
能
。
準
此
說
明
了
非
營
利
組
織
涵
蓋
倡
議
性
、
遊
說
性
以
及
正

義
性

等
等
的
多
重
性
功
能
。

政
府
組
織
、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營
利
組
織
的
理
想
類
型
比
較

表方組服行服對決功財服目哲 特

案織務政務誰策能務務標理

規規的架範負來決來之群 質
模模行構圍賣源定源-基體

政 礎
模
式

大 立法 一 政
大大一的廣 選法律稅權般公 府

致科博
機型型的層的民機規收利大正

體 構定 眾 構

系

般

捐大 非
規有支理領贈 眾 戶目型耳

小小彈模限持事導收，開、日或放I l!..' 不IJ
型型性較的者長者費與少善

組
| 小 選補數

織| 擇助 群體

有科限 顧收
不戶且2l年j l、小變層於擁董董 客費股利

|到到化體付有事事 給服東潤
組
織

一
叫
民
蚓
柯
林
爪
瓶
…

u
e﹒可
O
J〈
但H
H﹒
】
{
〕
∞
斗
u
u
ι
ω
。

最
後
，
相
應
於
上
述
不
同
名
詞
稱
謂
的
人
文
社
會
脈
絡
意
涵
，
底
下

，

我
們
概
耍
地
整
理
出
不
同
的
國
家
對
於
這
種
位
於
「
市
場
」
、
「
國
家
」
之

外
的
第
三
種
力
量
的
概
念
指
稱
及
其
相
闊
的
運
作
特
徵
。
(
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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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市場」、「國家」之外第三種力量的國際性比較

國家類別 概念內涵及其運作特徵 常被援引的稱謂

美國 1.從稅法角度以明確地界定出非營利組織的類型 免稅部門

2.分成特定成員取向與一般大眾兩種範疇 (tax-exempt 
sector) 

英國 1.名詞概念本身不似免稅部門嚴謹、清晰 非追求利潤機構

2. 分成慈善機構(含註冊型與非註冊型兩種) (non-profit 
俱樂部社團及協會、提供金融服務之組織、金 maki月 body)
融握股之機構、政治團體

德國 1.凸顯以國家來作為公共財貨的主要提供者 協會、基金會

2. 出現私人型態但公益目的的法律適格性問題 (Vereine 、
3. 組成型態包括私人有限公司、法人與法人基金 Stiftu時)

會、法人與非法人協會

法國 1.強調連帶整合的觀念 社會經濟

2.分成組合、互助與協會三種組織型態 (economie 一

soc工 ale)

荷蘭 1.分成為特定目的及管理的基金與體育或文化活

動用途的協會兩種型態

義大利 1.非營利組織同時並存在公共的、私人的以及天 自願慈善機構

主教會等二種不同的法律範疇上 (voluntariato) 
2. 大部分的社群組織都採取非法人組織的型態

瑞典 1.在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底下，非營利部門被認 (ideell 一
為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使其概念內涵並不明確 sector) 

2. 其功能不在於直接服務，而是作為人們互助或

特定族群表達其利益旨趣的一種機制設計

加拿大 1.非營利組織可區分為慈善團體及其它非營利組

織，個別的相關規定也有所不同

2. 並未強制要辦理登記或提出申請，因此難以佔

計出非營利組織的精確規模

日本 1.公益法人的設置與稅制優惠並沒有明文規定 公益法人協會

2. 公益法人意指有關宗教、教會、慈善、科學、 (koeki-hojin 
美術、工藝或其它有關之非營利社團或財團法 Kyokai) 

人

新加坡 1.非營利組織的法源包括社會團體法以及其它特

定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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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營利組織種類包括社會福利組織、合作協會

新加坡 、職工協會、官方及半官方團體、同業工會、

俱樂部、訓練中心、種族與公有和宗教組織

韓國 1.除了宗教組織以外，幾乎所有非營利事業都是 一一一一

以法人型態組成，不過其法律的規範來源眾多

2. 非營利組織主要的領域為教育、科學、社會褔

;fiJ、醫院設備、宗教及文化活動

印度 1.非營利部門的概念內涵糢糊不清，而這種現象 非政府組純

也普存於所有的開發中國家 (non一
2. 主要功能是用來提昇印度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 governmental 
3. 非政府組織本身的種類、型態的變異性極大 organizations) 

埃及 1.僅存在六種型態的非營利組織，並且都受到個 非政府組織

別法律的規範，即便有所放寬，但是政府對非

營利組織仍具有內部事務、理事會人選的權限

巴西 1.非營利組織的設置要受制於法律的嚴格規範， 非政府組織

這使得它們往往是以非正式的型態出現，而增

加非營利組織概念區分上的困難度

泰國 1.受限於繁雜的法律規定，使得非營利組織慣常 非政府組織

是以非正式的形態出現

2. 立案的往往是不對國家構成威脅的非營利組織

迦納 1.軍人政權嚴格限制非營利組織的設置及其功能 非政府組織

2. 來自國外財源的非營利組織被納入為國家發展

計畫方案的一部分

匈牙利 1.以往非營利組織的概念雖然成形，但是，在共 基金會

產政權底下 ，對其角色功能仍然存疑 Uoundation) 
2. 改革後的政經環境，增加非營利組織的複雜性

臺灣 1.係指乃為了共同目的、共同關係或共同行為之 慈善團體

人民的自由組合，經依法登記並得主管機關核 公益社團法人

准成立者 非法人社會團體

2. 分成職業團體(工商團體、自由職業團體及農 財團法人
梅、會)、社會團體(文化、學術、衛生、宗教 基金會

、慈善、體育、聯誼、同學會、宗親會、同鄉

會、社會服務)、政治團體三種類型

3. 政府公部門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導掌控權限

資料來源: Salamon & Anheier , 1997: 15-27. 
魏志旭，一九九七:六十五。

林紀東續編，一九九二:六七O 六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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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一
個
共
通
性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定
義

.. 

結
揖
l

操
作
上
的
定
義

誠
如
前
面
論
述
時
所
提
及
到
的

.. 

因
應
於
個
別
圓
家

的
時
空
條
件
差
異
，
這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此
一
概
念
的
本

身
就
充
滿
著
相
當
大
的
變
異
性
，
就
此
而
言
，
尋
求
一
項

共
通
性
的
操
作
性
定
義
，
便
成
為
研
讀
非
營
利
組
織
時
的

重
要
課
題
。
不
過
，
由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早
已
經
是
作
為
一

項
社
會
事
實
而
存
在
於
人
類
的
社
會
裡
'
因
此
，
底
下
，

我
們
先
扼
要
地
說
明
學
理
觀
點
上
有
關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功

能
層
面
、
法
律
層
面
、
經
濟
層
面
、
財
務
層
面
以
及
政
治

經
濟
層
面
上
等
等
不
同
的
定
義
意
涵
。

首
先
，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其
服
務
功
能
層
面

(
5
。

同
呂
立

H
O
E
-
已
丘

E
E
E
D
)
上
的
定
義
意
涵
在
於
指
陳

出
來

.. 

本
質
上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存
在
是
旨
在
於
追
求
公

共
利
益

(
2
Z
H鬥
呂
汁
的
可
仿
的
什
)
或
公
共
目
的
(
口
口

E
E

H
U
C
叮
叮0
的
白
)
。
(
的
印]E
S
O
D
h
v〉
口
冒
。H
。
門
w
戶
也
已
斗u
ω
凹
，l
ω
N

)
就
此
而
言
，
舉
凡
對
於
社
會
上
弱
勢
族
群
的
濟
助
、
公

共
建
築
的
整
修
以
及
受
刑
人
的
關
懷
等
等
，
都
歸
屬
在
非

營
利
組
織
包
羅
萬
象
的
服
務
範
圍
裡
。
不
過
，
除
此
之
外
，

強
調
互
助
(
自
己
芒
。
止
是
)
與
社
會
連
帶
(
的
。
戶
舍
己2

)
性
質
的
結
社
協
會
(
白
的
o
n
H
E
H
O
口
的
)
亦
包
含
在
內
。

iL 
、

4
4

區

其
次
，
在
法
律
方
面
的
定
義
意
涵

Z
Z
H
品
已
話

E
E
t
g
)

旨
在
於
說
明
透
過
法
律
發

的
明
文
規
範
'
藉
以
歸
結
得
出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具
體
範
疇
，
從
而
使
得
這
些
機
構
得
以
享
有
免
叮
叮

稅
或
減
稅
優
惠
的
法
律
地
位
。
古
巴

ω
B
O
D
-
-
ω
ω
N
)

以
美
國
為
例
，
在
其
國
內
稅
制
的
第
五
刊

。
一
條
C
項
(
的
O
S
H
S印O
H
(門
)
。
同
旱
。
門
口
汁
。
可
口
已
月

2
2
口
。n
o已
。
)
的
規
定
當
中
便
指
司

出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包
括
有
教
育
、
科
學
、
宗
教
和
其
它
諸
如
民
間
基
金
會
、
法
人
組
織
、
社
區
十

五

團
體
以
及
公
民
和
社
會
福
利
團
體
等
等
的
慈
善
組
織
。
(
表
四
)
月

VJ 

第
三
種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界
定
方
式
，
則
是
從
經
濟
與
財
務
的
層
面

(
5
0
0鬥
O
口
O
E
H
n

美國的免稅非營利組織類型表四

型

國會立法通過的法人組織

免稅組織的總會

宗教、慈善、科學、文學、

教育、公共安全等

社會福利組織

勞動、農業組織

商業聯盟

社交與休閒俱樂部

兄弟會

志願性雇員協會

內部兄弟會

教師退休基金會

慈善壽險協會

墳場管理公司

各州的儲蓄互助社

互助保險公司

財援民兵運作法人組織
補充失業給付信託

雇員出資年金信託

戰爭退伍軍人組織
法律服務組織
黑肺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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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alamon & Anheier , 1997: 2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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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口ω口
已
且
已
。
同
E
H
H
H
O
口
)
切
入
，
藉
以
指
陳
出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除
了
兼

具
法
律
形
式
以
外
，
還
包
括
收
入
來
源
的
問
題
。
就
此
而
言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主
要
財
源
並
不
是
來
自
於
在
市
場
銷
售
財
貨
服
務
的
所
得
，
而
是
來
自
於

個
人
的
捐
獻
。

(
d
D
E旦苦
口
。
口
的

‘
】
也ω
0
)

最
後
，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其
政
治
經
濟
層
面
上
的
定
義
意
涵

(
5
白

宮
戶
什
H
S
H
m

鬥
O
口
O
B
E

斗
。P
E
t
o

口
)
，
則
是
說
明
了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的
施
展
空
間
與
發
展
能
力
，
相
當
程
度
上
還
是
必
須
要
取
決
於
結
構
性
條
件
，

比
如
經
濟
景
氣
循
環
、
民
主
政
治
成
熟
、
社
會
人
文
條
件
等
等
。
就
此
而
言
，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衍
生
來
的
預
期
性
與
非
預
期
性
後
果
的
論
斷
，
自
然
就

無
法
僅
從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角
度
就
可
以
加
以
解
題
的
。
(
可

O
E
H
于
戶
。
皂
)

明
顯
地
，
上
述
幾
種
不
同
的
定
義
方
式
，
都
流
為
單
一
面
向
的
思
考
模

式
，
而
欠
缺
整
體
、
周
延
的
關
照
，
比
如
說
根
據
法
律
層
面
而
來
的
界
定
方

式
雖
然
最
為
清
楚
明
確
而
符
合
嚴
謹
性
(
己
惘
。
己
的
要
求
，
不
過
，
也
由

於
它
僅
能
適
用
在
特
定
的
國
度
裡
而
欠
缺
不
同
國
家
彼
此
相
互
對
照
與
比
較

的
組
織
化
能
力

(
0門
開
巴
巴
巴
怕
也

O
E
門
)
;
其
次
，
根
據
經
濟
層
面
而
來
的

界
定
方
式
則
是
除
了
兼
具
嚴
謹
性
的
要
求
以
外
，
也
因
為
指
標
本
身
的
界
定

較
為
明
確
而
符
合
簡
約
能
力
和
組
織
化
能
力
的
要
求
，
但
是
，
過
於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簡
化
到
經
費
多
寡
的
層
面
上
，
以
致
於
在
指
標
挑
選
的
慎
重
程
度
和

不
同
指
標
之
間
重
要
關
聯
程
度
的
組
合
滿
意
性

(
2
5
σ
E
E
E口
且
可

H
n
y
l

口
凹
的
的
)
上
就
成
為
它
最
大
的
缺
失
;
至
於
，
根
據
功
能
層
面
而
來
的
界
定
方

式
本
身
雖
然
遠
較
於
法
律
層
面
的
界
定
方
式
來
得
更
具
有
跨
國
性
比
較
的
組

織
化
能
力
，
然
而
，
如
何
將
所
有
具
有
公
共
目
的
的
服
務
項
目
一
一
地
羅
列

社

出
來
，
藉
此
判
定
是
否
是
隸
屬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範
圓
、
如
何
挑
選
出
主
要
組

的
功
能
項
目
以
及
它
是
否
經
常
會
漠
視
某
些
重
要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類
型
等
等
叮
叮

都
是
它
所
必
須
要
付
出
的
代
價
。
古
巴
S
S

侮
吉

Z
E
?

】
3
7
3
l
ω
ω
)
刊

對
此
，

r
E
O

口
等
人
提
出
有
關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
結
構
|
操
作
上
峙

的
定
義
」

(
5
怕
的
H
Z
n
H

己
門
已
l
o
z
z
t
o
口
且
已

O
E
D
F
E
S
O

卅
苟

O
的
)
。
十

首
先
，
r
z
s
o口
指
出
來
一
套
完
備
的
分
類
系
統
所
要
具
備
的
判
準
，
它
包
服

“
且
可

括
有
簡
約
能
力

(
o
n
o口
。
這
)
、
慎
重
程
度
(
的
H
開
口
比
H
Z
口
2
)
以
及
解
釋

與
預
測
能
力

(
2
1
2
2
月
呵

。
可
。
已
H
n
4
U
F
〈
o
n

仙
。ω
n
H
什
抖
。
的
)

r
z
s
o

己
也
W
〉
口Y
O
E
門
、
-
ω
ω斗
U
E

印
印
)
至
於
'
這
些
相
關
判
準
的
概
念
意

義
為

.. 

OHd 

l

簡
約
能
力

(
o
n
O
D
O
B

呵
).. 
係
指
此
一
分
類
系
統
能
夠
將
重
要
且
數

目
有
限
的
範
疇
(
鬥
印
汁
。
惘
。

3
)
納
進
來
，
以
便
使
所
有
不
同
的
機
構
都
有
它

各
自
的
歸
屬
，
並
且
它
是
一
種
有
意
義
的
歸
類
。

2

慎
重
程
度
(
的
H
m
E出
口

g
n
m
).. 
係
指
在
分
類
系
統
裡
不
同
的
範
疇

之
間
的
區
別
是
有
意
義
且
重
要
的
，
如
此
一
來
，
所
進
行
的
比
較
才
具
有
價

直
。

phd A4a 

3

嚴
謹
性

(
2
∞
O
門
).. 

係
指
分
類
系
統
本
身
是
可
信
賴
的
，
也
就
是
中

說
透
過
這
樣
一
套
分
類
系
統
，
使
得
同
樣
的
機
構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裡
都
可
以
華

獲
得
相
類
似
的
歸
類
範
疇
。
連
帶
地
，
分
類
系
統
的
嚴
謹
性
也
必
須
做
到
能
叭

夠
使
不
同
的
人
在
相
同
的
標
準
程
序
底
下
，
也
可
以
得
出
類
似
的
歸
類
結
果
。
八

4
組
合
滿
意
性
(
2
5
E
E
O「E
H己
口Y
D
O印的
)
係
指
分
類
系
統
裡
吋

/ 

不
同
的
範
疇
之
間
的
關
係
、
比
較
與
對
此
是
有
意
義
的
。
就
某
種
程
度
來
說
，
寸
寸

n
刀



組
合
滿
意
性
與
簡
約
能
力
兩
者
恰
如
銅
板
的
一
體
兩
面
，
亦
即
，
要
達
到
組
合
滿
意

性
的
要
求
往
往
要
犧
牲
掉
簡
約
能
力
的
判
準
'
反
之
亦
然

O

E

組
織
化
能
力

(
O門
開
印
口H
N
E
怕
也
O
右
。
可
)
.• 

係
指
分
類
系
統
能
夠
適
用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與
不
同
的
情
境
當
中
。

表
五

.. 

非
營
利
組
織
不
同
定
義
方
式
的
優
劣
此
較

定結
功 經 法
能 濟 律 界

九主t 構 定 疋 疋 疋
義 義 義 面

式作 方 方 方 向

式 式 式

v × V × 能簡

力約

V × 程慎
度重

嚴 解
V 謹

V × v 
V 性

釋
組
合與

V × × 滿

意預
性

組測
織

V v v × 化能

能力
力

資
料
來
源

.. 
E
F
E
O
口
停
吉

Z
Z
?

門
ω
ω斗
u
ω
凹
-
3
.

對
照
之
下
，
「
結
構
|
操
作
」
的
定
義
方
式
顯
然
同
時
兼
具
有
上
述
不
同
定
義

方
式
的
優
點
，
並
且
避
免
掉
可
能
存
在
的
內
在
缺
陷
。
(
的
丘

S
O
D
h
r
吉

Z
H
O
?
H

S
Y
ω

∞
l
ω
ω
)
(表
五
)
這
是
因
為
它
是
透
過
有
組
織
性
的
、
私
人
性
質
的
、
非
營

利
與
盈
餘
不
得
分
配
、
自
我
管
理
的
以
及
自
願
性
質
等
等
五
個
基
本
的
運
作
特
徵
'

藉
此
達
到
精
煉
簡
化
的
目
的
，
而
能
有
效
地
區
辨
出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範
疇
類
別
;
連

帶
地
，
這
些
指
標
變
項
的
揀
選
以
及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自
然
是
慎
重
且
有
意
義
的

.• 

士
、

4
A﹒

最
後
，
扣
緊
某
些
相
同
的
結
構
上
與
運
作
上
的
雙
重
特
徵
'
這
使
得
「
…
的

結
構
|
運
作
」
的
定
義
方
式
，
兼
真
有
提
供
作
為
跨
國
性
比
較
的
優
特

點
。
表
六
是
依
據
「
結
構
|
操
作
」
定
義
方
式
所
歸
類
得
出
的
非
營
刊第

利
組
織
範
疇
。
\

表
六
依
據
「
結
構
|
操
作
定
義
方
式
」
所
歸
納
的
十

非
營
利
組
織
範
疇
五

日
月

44 

文
化
與
休
閒
範
疇

教
育
與
研
究
範
疇

健
康
維
護
範
疇

社
會
服
務
範
疇

環
境
保
護
範
疇

發
展
與
住
宅
範
疇

法
律
、
倡
導
與
政
治
範
疇

慈
善
中
介
組
織
範
疇

國
際
性
活
動
範
疇

宗
教
範
疇

商
業
與
專
業
性
協
會
範
疇

- 46 一

資
料
來
源

.. 

E
F
B
O
D

除
〉
早
已
。
門

w
-
S
斗
H
8
.

中

日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國
際
性
分
類
華

民

藉
由
上
述
整
全
多
層
的
關
照
，
至
少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概
念
國

、
巴
巴
、

稍
具
成
形
完
備
，
而
這
也
有
助
於
進
一
步
將
此
一
部
門
內
所
有
的
機

L
V

構
組
織
做
有
系
統
且
適
當
的
歸
類
。
當
然
，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 

簡
約
八

性
、
慎
重
性
、
嚴
謹
性
、
組
合
滿
意
性
、
組
織
化
能
力
這
項
不
同
月

n
刀



的
判
準
彼
此
之
間
即
充
滿
諸
多
複
雜
的
互
動
關
係
，
如
此
一
來
，
勢
必
會
增

加
建
構
分
類
系
統
的
困
難
性
，
不
過
，
即
使
如
此
，

r
z
s
O
D

等
人
亦
試
圖

提
出
一
套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國
際
性
分
類

(
H
E
E

汁
。
可E

立
O
E
H

n
H血
的
的
民
甘
心
t
o
口
。
同
Z
O
D叮
叮O
E
汁
。
門
怕
自
己NE
E

口
的
，
以
下
簡
稱-
2
8
)
。

對
此
，
首
先
，
H
Q
Z

是
以
經
濟
活
動

F
n
o
D
O
S
H
n
ω
n
t
z
z
)

來
作
為

揀
選
分
類
使
用
。
當
然
，
經
濟
活
動
本
身
的
種
類
繁
多
，
並
且
往
往
也
會
隨

著
服
務
或
財
貨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
凹
凸

2
3

是
以
最
主
要
的
經
濟

活
動
來
作
揀
選
的
準
則
。
連
帶
地
，

H
n
z
g也
是
以
「
機
構
」
(
∞
的

Z
T

戶
的
E
S

什
)
而
非
「
企
業
」

(
2
Z
呂
立
的
。
)
或
「
組
織
」
(

0
門
開
心D
H
N
E
H
O
口
)
來
作
為
它
的
分
析
單
位
。
依
據
以
上
的
的
區
分
特
徵
，
H
g
g

歸
類
出
十
二
個
主
要
的
活
動
集
團
(
開
門
。
己
旬
的
)
，
並
且
再
細
分
出
二
十
七
個

次
集
團
(
的
口
σ
開
門O
C
旬
的
)
以
及
相
與
對
應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類
型
。
(
有
關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跨
國
性
分
類
請
見
附
錄
二

當
然
，
持
平
來
看
，

H
g
g

本
身
也
並
非
全
然
是
完
美
無
缺
的
，
比
如

說
對
於
機
構
活
動
的
本
質

Z
Z
E
H
C
門
。
。
卅
臼
2
E
E

之
以
及
活
動
的
領

域
(
旱
。
月
2

。
同
ω
旦
旦
立
之
該
做
如
何
的
區
分
，
以
便
能
夠
將
機
構
做

適
當
的
歸
類
?
像
是
如
何
對
一
個
致
力
於
職
業
訓
練
、
成
人
教
育
或
社
會
服

務
的
商
業
聯
盟
，
給
予
適
當
的
定
位
?
此
外
，
機
構
的
型
態
往
往
也
會
隨
著

政
經
環
境
的
變
遷
而
產
生
質
變
，
像
是
同
樣
是
醫
師
公
會
在
已
開
發
國
家
裡

它
是
屬
於
專
業
性
質
的
協
會
組
織
，
但
是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則
是
將
其
界
定
為

偏
重
在
言
論
與
人
身
權
益
的
倡
導
性
質
。
諸
如
此
類
的
現
象
說
明
了

H
n
z
g

並
不
完
全
吻
合
嚴
謹
性
判
準
的
要
求
。
連
帶
地
，
羅
列
出
來
過
多
的
集
團
項

LL 
、

4
仟區

目
，
也
使
得

H
g
g

的
簡
化
能
力
略
有
欠
缺
。
最
後
，
攸
關
到
個
別
國
家
本
發

身
的
法
律
制
度
，
像
是
普
通
法
系

C
O
B
S
O口H
Z
H
O
m已
的
豆
。
5
)

與
市
叮
叮

民
法
系
(
旦
旦
H
E

宅
的
百
汁
。
5
)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推
動
公
共
利
益
運
動
所
刊

產
生
的
不
同
阻
礙
程
度
，
經
濟
發
展
對
於
國
家
社
會
整
體
層
面
的
影
響
，
像
峙

/ 

是
社
會
角
色
的
分
化
程
度
(
耳
。
母
個

2

∞

O
卅
丘
閃
閃

O
E
E
Z
E
S
O

同
十

的
。
已
且
可OH
O
)，
特
別
是
工
商
業
和
中
產
階
級
的
出
現
以
及
資
訊
傳
播
的
抓

擴
散
程
度
等
等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形
塑
與
推
展

.• 

國
家
政
治
體
制
結
構
(

集
權
制
或
分
權
制
)
的
集
中
化
程
度
(
耳
。
岔
開
門go
同
口
。
口
可
ω
H
E
S
E

口

。
峙
。O
H
E
F
S
H
ω

旦

E
2
5
5
5
2
H
S

門
口
口
宮
門
冊
的
)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發
展
的
影
響

.. 

以
及
政
府
公
部
門
或
領
導
精
英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發
展
的
既

定
政
策
或
認
知
態
度
等
等
，
也
都
會
直
接
干
擾
到
單
一
個
別
國
家
以
及
不
同

國
家
之
間
在
範
疇
歸
類
以
及
跨
國
比
較
上
的
困
難
性
。

(
2
Z
S
O口
停

門
，
，

4

斗a

〉
口y
m抖
。
門
、H
ω
ω、
可H
K
H
C∞l
印
。ω
)

不
過
，
即
使
如
此
，
只
苟

O
仍
然
有
其
值
得
肯
定
的
地
方
，
像
是
所
歸

結
出
來
的
十
二
大
集
團
，
基
本
上
已
是
相
當
地
周
延
，
連
帶
地
，
集
團
本
身

的
揀
選
不
僅
是
鎮
密
的
，
而
且
集
團
與
集
團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與
聯
結
性
也
是

有
意
義
的
組
合
。
除
此
之
外
，

H
g
g

也
挖
掘
出
非
營
利
組
織
某
些
重
要
的
中

面
向
，
比
如
說
細
分
出
一
般
服
務
取
向

(
Z
E
E
l的
叩
門
〈
莒
惘
。
口
g
g

已
)
華

與
會
員
服
務
取
向
(
皂
白5
月
4
3
5
個
月2
旦
旦
)
這
兩
種
機
構
型
態
的
叭

基
本
差
異
，
事
實
上
，
這
種
區
分
對
於
美
國
的
法
律
來
說
更
形
重
要
，
這
是
八

因
為
根
據
這
樣
的
區
分
標
準
指
陳
出
來
唯
有
前
一
項
的
機
構
型
態
才
享
有
稅
吋

制
上
的
優
惠
資
格
。
古
巴

g
o
Z

吉
Z
E
W
E
ω
7
3

-
1
)

河開
刀



阿
非
營
利
組
織
法
令
規
章
的
管
理
意
涵

|
以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為
例

如
同
西
方
先
進
國
家
的
發
展
經
驗
，
臺
灣
社
會
裡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亦
隨

著
臺
灣
經
濟
的
蓬
勃
發
展
而
出
現
急
遞
增
加
的
現
象
，
事
實
上
，
截
至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為
止
，
臺
灣
地
區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家
數
在
不
包
括
各
縣
市
政
府
所

主
管
的
地
區
性
非
營
利
組
織
以
及
部
分
中
央
政
府
所
捐
助
成
立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其
總
家
數
已
經
高
達
四
萬
家
左
右
，
這
其
中
特
別
是
由
內
政
部
所
管
轄

的
人
民
團
體
與
宗
教
團
體
等
等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其
數
量
已
經
由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的
二
萬
九
千
多
家
快
速
增
加
至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的
三
萬
六
千
多
家
，
增

加
率
為
二
四
%
。
(
魏
志
旭
，
一
九
九
七

.. 

二
O
|
一
一
一
)
換
言
之
，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數
量
、
發
展
態
勢
上
的
擴
張
情
形
不
可
謂
不
大
，
然
而
，
相
應

而
來
的
是
攸
關
到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各
項
法
令
規
章
所
蘊
藏
的
管
理
意
涵
為
何
?

底
下
，
我
們
將
以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為
例
，
來
論
述
非
營
利
組
織

法
令
規
章
背
後
所
蘊
藏
的
管
理
意
涵
。

首
先
，
在
現
行
臺
灣
社
會
的
各
種
法
律
條
例
當
中
(
表
七
)
，
事
實
上
，

並
無
「
非
營
利
組
織
」
一
詞
，
主
要
還
是
依
據
其
主
管
機
關
、
事
業
目
的
、

財
源
籌
措
以
及
組
織
控
制
形
式
的
不
同
，
而
出
現
不
同
的
名
詞
稱
謂
，
像
是

人
民
團
體
、
財
團
法
人
、
社
團
法
人
、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寺
廟
以
及
消
費
者
合
作
社
等
。
(
陳
惠
馨
，
一
九
九
七
;
王
正
、
徐
偉

初
，
一
九
九
三

.. 

六
四
三
|
六
四
四
)
事
實
上
，
上
述
各
種
不
同
的
分
類
形

式
，
明
顯
地
是
從
政
府
公
部
門
管
理
的
角
度
來
看
待
的
，
並
且
主
要
的
焦
點

還
是
集
中
在
非
營
利
組
織
及
其
捐
贈
者
的
賦
稅
減
免
的
問
題
上
。
就
此
而
言
，

土、于
什

諸
如
部
分
營
利
企
業
藉
著
財
團
法
人
的
形
式
以
規
避
稅
負
，
以
及
對
於
非
營
區

利
組
織
之
營
利
所
得
免
稅
所
發
生
不
公
平
的
競
爭
而
導
致
資
源
配
置
扭
曲
等
材

等
的
現
象
，
在
在
說
明
了
臺
灣
社
會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認
知
界
定
上
還
是
季

存
在
著
嚴
重
的
落
差
。
(
黃
世
鑫
、
宋
秀
玲
，
一
九
八
九

.. 

六
六
)
軒

、
巴
巴
、

表
七
我
國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法
律
地
位
來
源
/

十

「
營
利
社
團
法
人
(
營
利
組
織
性
質
)
五

「
公
益
社
團
法
人
(
非
營
利
組
織
性
質
)
期

「一一一I

財社
團團
法法

人人
非
營
利
組
織
性
質

可
私
法
人

「
私
非
法
人
社
會
團
體
(
非
營
利
組
織
性
質
)

資
料
來
源
:
吳
寧
遠
，
一
九
九
八
。

其
次
，
就
法
律
體
系
的
形
式
來
說
，
臺
灣
的
法
律
制
度
是
屬
於
大
陸
法

系
，
較
強
調
法
律
本
身
的
邏
輯
性
、
合
理
性
以
及
嚴
肅
性
，
其
法
律
結
構
也

比
較
單
一
，
且
其
法
律
均
為
成
文
法
。
(
呂
宗
麟
，
一
九
八
八
:
九
二
|
九

四
)
然
而
，
大
陸
法
系
的
傳
統
旨
在
於
凸
顯
國
家
取
向
(
的
S

汁
。
-
o
「
H
S
汁
。
已

)
的
理
念
，
亦
即
，
強
調
國
家
的
角
色
及
其
所
兼
具
悍
衛
與
執
行
公
共
利
益

的
責
任
，
連
帶
地
，
人
民
與
組
織
團
體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主
要
也
是
取
決
於
國

家
的
法
令
規
範
以
及
行
政
部
門
的
裁
量
權
，
這
其
中
自
然
是
包
括
了
推
動
與
中

設
置
非
營
利
組
織
等
等
的
相
關
作
為
。
(
的
巳
S
O
D
:
D
Y
E
m
?戶。ω
?
ι

時

也
∞..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二
九
)
就
此
而
言
，
當
前
臺
灣
社
會
非
營
利
組
國

、

織
的
施
展
空
間
自
然
還
是
取
決
於
政
府
本
身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角
色
功
能

L
V

及
其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社
會
定
位
的
意
圖
性
|
|
最
明
顯
的
現
象
便
是
在
動
員
人

勘
亂
時
期
，
透
過
行
政
命
令
以
禁
止
社
團
法
人
的
設
立
。
(
吳
寧
遠
，
一
九
三

日
川 - 48 一



九
八
;
陳
惠
馨
，
一
九
九
七
)
準
此
，
相
較
於
一
種
「
由
上
而
下
」
的
管
制

型
態
，
凸
顯
「
由
下
而
上
」
白
發
性
民
間
力
量
的
發
皇
與
實
踐
，
會
是
未
來

臺
灣
社
會
非
營
利
組
織
發
展
的
利
基
所
在
，
當
然
，
這
也
是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最
大
的
內
在
挑
戰
。

表
八
臺
灣
地
區
宗
教
類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法
令
來
源年

度..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底

~~ ( 

(人

( 福4h ( 書關條胡w 寺第第
( 

第十第 第一民
五條九 條二五 t囚口E 四民 一團

F弟壹卅!B一
;去

六法 是之; 體法 條最貝IJ 條條
條 源

~~ ) 

關財規法 院案人圈它善術社
1 及庸寺院觀 公凡築吻 由許圈定人 辦後民盟以 、晶體 並孟重i重凡可於，非 理法，體閻 公體醫

單視貝辦IJ 產記之登除依關於 住F1持或畫」 畫問何 自道 法

• 吾前吾空法或 得成益育療
人依經之為、 A1午1 

，成11. 登記法向主體團的目誼聯衛生推以 制之 獨誰 規

應。其 . 該革 、 、 展化文 章

得它 之圈 管時臘 憶的服其 京起、 • 孟E 聖E均富上建主法 言午 , 
理外調查廟壇一切為寺廟機管 律之 可於

。登 法立或慈學

{ 

刀教可 非 非法F教財" 法
{ 疋

社團;去 體團人 人示教組織
位

團?去 性

人 人 質

民民 社處會 社司會 社會社會 民民

廳政政司 廳政政司
處司

九
、 、

七 數

O O O O 五
量

資
料
來
源
:
吳
寧
遠
，
一
九
九
八
。

ι

占

、

4
4

再
者
，
即
便
是
有
明
文
的
法
律
命
令
，
藉
此
以
使
非
營
利
組
織
取
得
合
做

法
性
的
地
位
，
然
而
，
除
了
在
免
稅
的
稅
法
規
定
上
是
相
同
以
外
，
非
營
利
叮
叮

組
織
的
主
管
機
關
卻
是
不
盡
相
同
的
。
連
帶
地
，
在
缺
乏
統
一
管
轄
的
規
範
們

底
下
，
各
個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監
督
管
理
法
令
、
審
查
執
行
標
準
自
然
也
是
寬
八

嚴
不
一
的
，
比
如
說
目
前
對
於
財
團
法
人
的
行
政
監
督
便
是
分
別
隸
屬
在
十
吋

三
個
不
同
的
中
央
部
會
，
如
此
一
來
，
自
然
會
出
現
主
管
機
關
事
權
不
一
的
期

情
形
。
(
吳
寧
遠
，
一
九
九
八

.. 

陳
惠
馨
，
一
九
九
七
)
對
此
，
當
前
臺
灣

社
會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固
然
是
類
型
眾
多
、
內
容
豐
富
但
卻
是
雜
亂
無
比
、
毫

無
章
法
，
以
致
於
無
法
真
正
地
確
立
起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功
能
運
作
與
社
會
定

位
，
準
此
，
法
律
規
範
的
明
確
化
以
及
建
立
起
一
套
完
整
的
公
益
法
人
制
度

- 49 一

自
然
是
有
其
必
要
性
與
迫
切
性
。
(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一
八
)

少+

治、
善

機連
關帶

或地
防毒訓 , 
體王星

才至 1丁
身盾
1<'1守

主稅
附童

男 E
業立
組旱
織品

之)品

居室
1守7'

免聶
哥育

主-rr

營化
不IJ
事公
業益
所、

'
這
其
中
非
營
利
組
織
囡
營
業
活
動
而
產
生
之
所
得
也
包
含

在
內
。
然
而
，
問
題
是
:
許
多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雖
然
都
標
榜
是
為
了
公
益
目

的
而
設
立
的
，
但
實
質
上
它
們
卻
是
一
種
聯
誼
會
性
質
或
者
僅
是
追
求
會
員
科

利
益
的
互
益
型
非
營
利
組
織
。
準
此
，
有
關
公
益
慈
善
等
事
業
的
免
稅
規
定
氏

關
問

自
然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
黃
世
鑫
、
宋
秀
玲
，
一
九
八
九.. 

六
八
|
六
九
)
八

連
帶
地
，
對
於
現
行
公
益
慈
善
捐
贈
的
扣
除
問
題
，
也
由
於
出
現
採
取
變
相
吋

/ 

的
方
式
(
像
是
捐
贈
對
象
並
無
限
制
，
並
且
捐
贈
者
可
擔
任
董
監
事
而
導
致
坪

n
刀

得
稅
(
表
九
)



利
潤
)
來
逃
避
稅
負
;
以
及
在
遺
產
與
贈
與
稅
方
面
並
無
最
高
額
度
而
成
為

避
稅
的
工
具
而
亟
待
改
善
。
(
魏
志
旭
，
一
九
九
七

.. 

二
三
)
總
之
，
這
裡

的
真
義
在
於
如
何
確
保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公
共
性
的
本
質
以
及
如
何
增
進
其
對

於
公
共
利
益
的
追
求
，
就
此
而
言
，
課
稅
制
度
的
合
理
化
以
及
會
計
簽
證
制

度
的
建
立
自
然
是
優
先
要
做
的
社
會
性
工
程
。

最
後
，
現
行
對
於
公
益
慈
善
團
體
的
獎
勵
主
要
還
是
透
過
稅
式
支
出
的

方
式
，
至
於
，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給
予
直
接
補
助
的
方
式
，
則
由
於
頗
多
的

顧
忌
而
無
法
產
生
輔
助
政
府
支
出
的
實
際
功
能
。
(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事
實
上
，
這
裡
的
積
極
意
涵
在
於
如
何
透
過
更
多
的
政
策
誘
因
以
帶
動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實
質
性
成
長
，
當
然
，
更
確
切
的
真
義
還
是
在
於
政
府
公
部
門
本

身
的
心
態
認
知
，
特
別
是
來
自
於
防
弊
與
圖
利
他
人
的
雙
重
心
態
，
不
過
，

擴
大
來
看
，
也
可
以
說
就
是
思
索
市
民
社
會

(
2
〈
己
的
。
己
而
立
)
的
力
量

是
如
何
可
能
以
及
如
何
運
作
的
問
題
。
連
帶
地
，
這
樣
一
股
民
間
力
量
的
竄

起
，
對
於
公
共
政
策
本
身
實
質
性
的
影
響
以
及
與
公
部
門
在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上
的
互
動
關
係
，
都
還
是
值
得
更
翔
實
的
討
論
。

表
九

臺
灣
地
區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免
納
所
得
稅

的
適
用
條
件

l

合
法
民
法
總
則
公
益
社
團
及
財
團
之
組
織
，
或
依
其
它
關
係
法
令
，
經
向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或
立
案
。

2

除
為
其
創
設
目
的
而
從
事
之
各
種
活
動
所
支
付
之
必
要
費
用
外
，
不
以
任
何
方

式
對
捐
贈
人
有
關
係
之
人
給
予
變
相
盈
餘
分
配
。

可
已
章
程
中
明
定
本
機
關
團
體
於
解
散
後
，
蹟
餘
財
產
應
歸
屬
本
機
關
團
體
所
在
地

之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或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機
關
團
體
。

4

不
合
上
項
規
定
，
但
已
經
財
政
部
同
意
(
核
准
日
期
及
文
號
)

旦
有
無
經
營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無
關
之
業
務
。

P
U
基
金
及
各
項
收
入
，
除
零
用
金
外
，
均
存
於
金
融
機
關
或
購
買
公
債
、
庫
券
、

可
轉
讓
之
銀
行
定
期
存
單
、
銀
行
承
兌
匯
票
、
銀
行
或
票
券
金
融
公
司
保
證
發

行
之
商
業
本
票
、
公
營
專
業
銀
行
之
金
融
債
券
或
國
內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公
司
發

行
之
受
益
憑
證
及
經
依
法
核
准
公
開
發
行
上
市
之
第
一
類
股
票
或
公
司
債
。

7

董
監
事
中
主
要
捐
贈
人
及
各
該
人
之
配
偶
及
三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擔
任
董
監
事

人
數
不
超
過
全
體
董
監
事
人
數
三
分
之

一

且
與
捐
贈
人
及
董
監
事
間
有
無
業
務
上
或
財
務
上
不
正
常
關
係
。

9

用
於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的
有
關
活
動
之
支
出
，
是
否
低
於
基
金
之
每
年
華
息
及
其

它
經
常
性
收
入
百
分
之
八
十
。

"
不
合
上
項
規
定
、
但
已
經
財
政
部
同
意
(
核
准
日
期
及
文
號
)

H

財
務
收
支
應
給
與
、
取
得
及
保
存
合
法
之
憑
證
'
並
有
完
備
之
會
計
紀
錄
。

自
財
產
總
額
或
當
年
度
收
入
總
額
達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以
上
之
機
關
或
團
體
，
有
無

委
託
經
財
政
部
核
准
為
稅
務
代
理
人
之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申
報
。

刊
以
機
關
或
團
體
本
身
及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是
否
有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

且
是
否
設
有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

間
，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是
否
合
併
申
報
。

前
依
私
立
學
校
法
第
六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之
附
屬
機
關
，
其
本
年
度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所
得
，
是
否
已
擬
訂
使
用
計
畫
，
報
請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洽
商
財
政

部
同
意
(
核
准
日
期
及
文
號
)

1

前
項
附
屬
機
關
，
其
以
前
年
度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所
得
，
是
否
已
依
報
請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洽
商
財
政
部
同
意
之
使
用
計
畫
，
於
所
得
發
生
年
度
結
束
後

三
年
內
使
用
完
成
。

資
料
來
源

.. 

黃
松
榮
，
一
九
九
七
。

期五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AHU Fhd 

月三年八十八國民華中



的
問
非
營
利
組
織
未
來
研
究
的
發
展
方
向

基
本
上
，
無
論
是
福
利
國
家
所
要
面
對
的
現
實
壓
力
抑
或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多
元
化
的
思
考
模
式
，
在
在
說
明
了
:
人
們
已
經
對
於
這
樣
一
個
種
類
繁

多
、
範
闡
極
廣
、
牽
涉
頗
深
以
及
影
響
至
鉅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除
了
投
以
更

多
的
注
目
以
外
，
亦
同
時
說
明
了
研
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困
難
性
。
(
的
已
告
。
口

停
〉
口
計
而
且
?
E
S
-
-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對
此
，
攸
關
到
非
營
利
組
織

未
來
研
究
的
發
展
方
向
大
抵
上
可
以
分
成
兩
大
部
分
。

首
先
是
在
研
究
層
級
方
面
:
一
般
來
說
，
以
非
營
利
組
織
作
為
研
究
主

題
者
，
可
以
細
分
成
三
種
不
同
的
層
級
，
第
一
是
「
部
門
層
級

」

(
的O
S
O
門

Z
Z
H
)
，
它
是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視
為
一
個
真
有
共
通
特
性
組
織
的
整
體
，

而
以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具
有
的
組
織
特
性
來
作
為
區
辨
的
判
準
;
第
二
是
「
服

務
領
域
」

(
2
o
z
o
間
的
。
門
戶
口
。
)
，
它
是
以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服
務
性
質
來

作
為
區
分
標
準
，
將
提
供
相
類
似
服
務
性
質
的
組
織
納
入
為
同
一
個
領
域
之

中
.. 

最
後
則
是
「
個
別
組
織
」

(
H
E
Z
E
E
H
O
門
開
古
巴
巴
巴
口
)
，
它
是

以
個
別
組
織
為
研
究
對
象
，
乃
是
針
對
單
一
組
織
就
某

一
主
題
進
行
個
案
的

研
究
。

(
2
舟
。
口
、
寄
自
B
O
門
酷
的

ω
E
B
O
口
日

ω
ω
N
U
品
，
轉
引
自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四
五
)
以
此
觀
之
，
目
前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研
究
層
級
顯
然

還
是
偏
重
在
「
個
別
組
織
」
，
而
極
少
涉
及
到
「
部
門
層
級
」
方
面
的
討
論
。

連
帶
地
，
非
營
利
組
織
背
後
政
治
經
濟
意
涵

Z
Z
O
O戶
戶
口
的

o
h
Z
可
0
的
)

的
深
究
，
應
該
是
未
來
著
墨
論
述
的
重
點
所
在
。
(
魏
志
旭
'
一
九
九
七
)

其
次
是
在
研
究
課
題
方
面

.. 

即
使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現
代
國
家
的
蓬
勃
發

展
已
經
是
一
項
客
觀
的
事
實
，
甚
至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研
究
成
為
一
項
新
興
的

社區

顯
學
，
但
是
，
有
關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實
務
內
涵
以
及
研
究
取
向
卻
還
是
有
待
發

加
強
。
對
此
，
與
非
營
利
組
織
相
關
的
研
究
議
題
將
可
以
包
含
以
下
數
列
叮
叮

(
的
丘ω
B
O
D
E
V吉
E
E

門
戶
也

S
U

的
R
F

、

E
n
r
戶
口
停
〉
的

ω
O
E
E
g
u

刊

-
C
E
U〉早2
。
吋
僻
的m
H
σ丘-
H
S
O
U可O
ZHH
W
E∞ω
U的g
o
尸
石
皂
，
!
可

溫
信
學
，
一
九
九
七
;
許
世
雨
，
一
九
九
二
)
十

五

i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角
色
定
位
與
功
能
運
作

.• 

月
VJ 

Z

非
營
利
組
織
回
應
於
熱
門
或
特
殊
社
會
問
題
(
比
古
巴
的
、
公
娟
、
遊

民
等
)
的
角
色
與
能
力
以
及
可
以
提
供
那
些
行
動
方
案

.. 

1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社
會
目
標

.. 

ι

非
營
利
組
織
價
值
實
現
的
限
制
因
素
;

5
.
非
營
利
組
織
參
與
動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
捐
贈
動
機
、
對
參
與
者
人
格

的
影
響
)

6
.
社
會
大
眾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角
色
與
行
為
的
認
知

.. 

1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政
府
、
企
業
部
門
閉
的
競
合
消
長
關
係

.. 

8

經
濟
、
人
口
變
遷
等
結
構
性
條
件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發
展
的
構
造
影

Fhd 

響

9

法
令
規
章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發
展
影
響
與
管
理
內
涵

.• 

中

叩
政
府
補
助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行
為
及
其
捐
贈
者
的
影
響
，
包
括
有
不
同
華民

贊
助
來
源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影
響
;
國

H

非
營
利
組
織
相
關
的
運
作
問
題
(
管
理
、
財
務
收
入
、
財
稅
、
行
銷
、
八

十

績
效
)
;
八

凹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公
共
性
特
質
與
各
類
功
能
的
發
揮
，
月

nA 



日
非
營
利
組
織
對
社
會
政
策
、
或
公
共
行
政
實
務
的
構
造
影
響
;

M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歷
史
、
比
較
性
研
究
，
特
別
是
跨
國
性
的
比
較
研
究
;

自
非
營
利
組
織
新
的
活
動
領
域
及
其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預
期
與
非
預
期
性

後
果

.•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發
展
困
境
(
使
命
困
境
、
財
務
困
境
、
權
力
困
境
、

效
能
困
境
、
治
理
困
境
)

=
、
代
結
論.• 

當
代
臺
灣
社
會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現
實
意
義
與
未
來
展
望

晚
近
隨
著
社
會
福
利
思
潮
的
演
進
，
使
得
非
營
利
組
織
成
為
相
較
於
福

利
國
家
的
一
種
另
類
的
選
擇
(
即

Z
R
E
t

〈
叩

n
y
O
H
n
m
)
。
然
而
，
也
由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概
念
的
本
身
極
為
深
遼
且
其
類
型
種
類
也
頗
為
複
雜
，
因
此
，

人
們
不
是
採
取
漠
然
或
視
為
當
然
的
態
度
來
相
待
，
便
是
忽
略
了
非
營
利
組

織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
經
濟
發
展
的
構
造
意
義
。
準
此
，
正
視
非
營
利
組
織
作

為
一
項
社
會
事
實
的
首
要
工
程
，
便
是
針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定
義
、
分
類
、

定
位
、
法
令
管
理
內
涵
以
及
可
能
的
研
究
方
向
作
一
根
本
性
的
釐
清
。
對
此
，

本
章
援
引
西
方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研
讀
資
料
，
指
陳
出
來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探
究
是
多
重
進
路
的
，
至
於
，
透
過
這
種
迂
迴
的
論
述
方
式
，
我
們
還
是
必

須
面
對
當
代
臺
灣
社
會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各
種
預
期
性
與
非
預
期

的
結
果

(
H口
Z

旦
旦
除

E
E
Z

旦
旦
門
。
口
的

Z
c
g
g

的
)
。

付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歸
類
範
疇
問
題

有
關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分
類
標
準
錯
綜
複
雜
、
莫
衷
如
一
，
像
是
有
根
據

主
、

4
4

區

受
惠
者
、
基
金
來
源
以
及
業
務
性
質
而
來
的
不
同
的
分
類
分
式
。
至
於
，
如
發

果
是
從
公
共
利
益
的
旨
趣
來
看
，
那
麼
，
臺
灣
地
區
的
公
益
型
非
營
利
組
織
將

包
括
下
列
七
大
類
型

.. 

(
黃
世
鑫
、
宋
秀
玲
，
一
九
八
九
:
一
九
|
一
一
一
)
刊

l
學
術
團
體
與
學
術
研
究
基
金
會
。

4

2

私
立
學
校

.. 

包
含
幼
稚
園
、
小
學
、
園
中
、
高
中
、
高
職
、
專
科
與
十

五

大
學
院
校
。
月

,4 

1

財
團
法
人
醫
院
與
診
所
以
及
醫
療
衛
生
團
體
。

4

宗
教
團
體

.. 

可
區
分
為
宗
教
社
團
、
財
團
法
人
登
記
之
寺
廟
、
教
堂

和
未
辦
理
財
團
法
人
登
記
的
寺
廟
、
教
堂
。

5

社
會
福
利
與
慈
善
團
體
及
基
金
會
。

ι

公
益
團
體
及
基
金
會
，
例
如
文
教
、
體
育
、
國
際
交
流
、
經
濟
業
務
一

內
/
“

等
組
織
。
寸

7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而
成
立
的
社
團
及
財
團
法
人
。

另
外
，
如
果
是
從
一
般
的
組
織
類
型
來
看
，
則
可
以
將
臺
灣
地
區
的
非

營
利
部
門
分
成
社
團
法
人
與
財
團
法
人
兩
種
不
同
的
類
型
。
(
目
的

H
S

E
ω

∞
)
前
者
包
括
職
業
團
體
、
政
治
團
體
以
及
社
會
團
體
，
這
其
中
主
要
是

以
社
會
團
體
的
數
量
最
多
，
它
本
身
又
可
包
含
社
會
服
務
、
公
共
利
益
和
慈
中

善
組
織
為
主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而
截
至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為
止
，
這
一
類
的
非
華

營
利
組
織
共
計
有
一
一
、
七
八
八
家
。
至
於
，
從
基
金
的
來
源
來
看
，
後
者
叫
一

則
有
將
近
百
分
之
七
十
是
屬
於
私
人
捐
贈
性
質
並
且
主
要
是
隸
屬
於
作
業
型
八

的
基
金
會
(
0
3
3
5亡
。
已
豆
豆
口
的
)
，
截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為
止
，
基
州

金
會
的
數
量
偽
一
、
五
九
五
家
。
斗

目
川



明
顯
地
，
上
述
歸
類
的
方
式
前
者
主
要
還
是
從
追
求
社
會
集
體
利
益
的

角
度
切
入
，
就
此
而
言
，
諸
如
某
些
類
型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像
是
技
術
服
務
社
、

政
黨
組
織
、
職
業
團
體
、
社
交
俱
樂
部
以
及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等
，
能
否
被

歸
類
為
公
益
型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就
頗
值
得
商
榷
。
宇
宙
門
世
鑫
、
宋
秀
玲
，
一

九
八
九
:
一
一
一
)
至
於
'
臺
灣
地
區
會
員
型

(
B
S
E
B
古
巴
ω
印
的O
門
H
E
E

口
的

)
的
社
團
法
人
與
捐
贈
型
(
∞
且
這

B
o
z
-
n
g
g

門
且
同

O
E
E
t
o

口
的
)
的
財

團
法
人
兩
者
之
間
的
界
分
判
準
就
僅
止
於
法
律
規
範
上
的
不
同
，
而
不
真
備

本
質
或
實
務
上
的
論
述
意
義
。
(
目
的
H
印
O
E
ω

∞
)
除
此
之
外
，
如
果
是
進

一
步
把
緊
由
官
方
主
管
機
關
別
而
來
的
分
類
方
式
(
表
十
)
則
是
點
明
出
來

.. 

雖
然
這
樣
的
歸
類
方
式
主
要
是
從
法
律
的
界
面
切
入
，
藉
以
使
其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分
類
最
為
清
楚
明
確
而
符
合
嚴
謹
性
的
要
求
，
不
過
，
寬
鬆
不
一
的
規

範
條
件
卻
無
法
提
供
非
營
利
組
織
良
善
的
運
作
環
境
;
其
次
，
根
據
經
濟
層

面
而
來
的
界
定
方
式
則
是
過
於
將
非
營
利
組
織
簡
化
到
經
費
財
源
多
寡
的
層

面
上
，
以
致
於
因
為
設
置
規
定
的
要
求
不
一
而
出
現
了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社
會

團
體
因
文
教
基
金
會
登
記
的
金
額
條
件
最
低
，
造
成
了
文
教
基
金
會
的
功
能

角
色
與
其
實
際
業
務
彼
此
模
糊
不
清
的
現
象
;
至
於
'
根
據
功
能
層
面
而
來

的
界
定
方
式
本
身
雖
然
遠
較
法
律
層
面
的
界
定
方
式
來
得
更
具
有
組
織
化
能

力
，
但
是
要
如
何
地
將
所
有
具
有
公
共
目
的
的
服
務
項
目
三
地
羅
列
出
來
，

這
顯
然
要
碰
觸
到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質
的
定
位
與
認
知
問
題
，
而
徒
增
更
多
的

難
題
。口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發
展
趨
向
與

社
會
性
工
程

i
工

、

4
4

區

整
體
來
看
，
透
過
政
治
的
民
主
化
、
經
濟
的
起
飛
成
長
以
及
社
會
的
多
發

元
化
發
展
，
造
就
了
八

0

年
代
以
來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蓬
勃
發
展
的
態
叮
叮

勢
(
自
己
2
.

巴
巴
∞
)
，
然
而
，
林
林
總
總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類
型
以
及
錯
綜
刊

複
雜
的
互
動
關
係
，
隱
約
指
陳
出
來
未
來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所
可
能
會
峙

出
現
的
幾
種
不
同
的
發
展
趨
向
，
它
們
分
別

.. 

十

l

非
社
會
運
動
取
向
與
社
會
運
動
取
向
相
與
結
合
而
成
的
新
改
革
王
義
肛

亦
即
，
非
營
利
組
織
將
擺
脫
以
往
過
於
偏
重
在
慈
善
與
獎
助
學
金
活
動
的
發

展
格
局
，
而
轉
向
為
以
公
共
事
務
作
為
關
懷
旨
趣
。
就
此
而
言
，
這
些
非
社

會
運
動
取
向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5
口
的
。
旦
旦

B
O
〈
g
g

什

Z
S
O

門
)
自
然
會

與
強
調
社
會
運
動
取
向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的

o
n
H旦
旦

O
〈
O
B
E
汁
的

ω
2
0

「
)
相

互
結
盟
而
成
為
一
種
新
的
改
革
主
義

(
D
O宅門
丘
。
門
S
H的
自
)
，
藉
此
提
供
作
一

肉
〈U

為
市
民
社
會
與
公
民
自
覺
的
不
同
思
考
。
就
此
而
言
，
非
營
利
組
織
除
了
維
寸

持
原
有
的
功
能
以
外
，
將
更
著
重
在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所
兼
具
反
映
與
匯
集

民
意
的
精
華
功
能

(
5
m
ρ戶口
什
2
的
呂
立
已

E
D
n
立

H
O口
)
上
，
藉
以
強
化

非
營
利
組
織
議
題
倡
導
的
功
能
。

2

托
辣
斯
規
模
與
小
眾
規
模
分
立
並
存
的
現
象

.. 

亦
即
，
隨
著
組
織
規

模
的
擴
張
程
度
而
出
現
大
型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或
基
金
會
。
不
過
，
秉
持
著
奉
中

獻
、
服
務
使
命
的
小
眾
團
體
，
也
不
斷
地
散
落
在
臺
灣
各
地
，
藉
此
推
動
兼
華

具
社
區
化
與
本
土
特
色
的
濟
眾
事
業
。
擴
大
來
看
，
也
就
是
說
，
全
球
化
與
恥

地
域
化
自
然
會
是
上
述
分
立
並
存
情
況
底
下
所
可
能
預
見
得
到
的
發
展
性
後
八十

果
。
\

年n
刀

3

非
專
業
模
式
與
專
業
模
式
的
相
互
融
合
:
除
了
較
常
出
現
的
以
志
工
、



表十 臺灣地區非營利組織概況

年代:民國八十四年

主 管 機 構 家 數 主 管 機 構 家 數

內 人民團體 14872 教私立學校 2029 
社會團體 8091 幼稚園 1689 
職業團體 6675 園中、小學 31 
政治團體 106 高中、高職 214 

宗教團體 16158 育 專科 58 
政 財團法人 315 大學院校 26 

非財團法人 12962 特殊學校 2 
社會福利與慈善基金會 254 部文教基金會 363 
慈善救助機構 172 
其它財團法人 58 
合作事業 5268 
消費合作社 4479 

部 其它 989 

A 計 36780 A 計 2392 亡3 亡3

諱:財團法人醫療機構 76 法臺灣更生保護會

生醫療基金會 54 務福建更生保護會

署

A 計 130 A口L 計 2 仁司

經財團法人 財 中小企業信用基金

經濟研究 3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工業技術研究 8 政華橋貸款信用基金
技術顧問服務社 6 金融人員訓練中心

濟 發展對外貿易 4 聯合信周卡處理中心

發展資訊工業 5 部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發展特定產業 22 
公益財團法人 6 
其它 2 

A 計 56 三口〉、 計 6 仁司

5è 財團法人 國 中央軍校同學基金會

促進交通事業發展 10 黃埔撫恤委員會

通 促進觀光事業發展 3 遺族學校基金會

電信技術服務社 7 防國軍同袍儲蓄基金會
部 其它 4 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中華戰略學會

A 計 24 A 計 7 仁司 r::l 

總 計 39397 

資料來源:魏志旭，一九九七: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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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或
同
工
來
作
為
運
作
主
體
的
非
專
業
模
式
，
專
職
工
作
人
員
以
及
專
業

知
能
的
引
介
，
亦
成
為
未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運
作
特
色
。
事
實
上
，
專
職
人

力
結
構
的
建
立
也
有
助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本
身
募
款
資
源
的
取
得
。

4

企
業
捐
輸
與
小
額
捐
款
的
同
時
併
存

.. 

除
了
社
會
大
眾
的
小
額
捐
款

以
外
，
來
自
民
間
企
業
的
大
筆
捐
款
或
專
案
補
助
，
亦
成
為
未
來
臺
灣
社
會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重
要
財
源
。
不
過
，
這
裡
面
也
不
排
除
企
業
體
所
自
行
設
置

專
屬
的
基
金
會
，
同
時
，
終
極
來
看
，
這
種
民
間
企
業
的
資
助
往
往
還
是
出

自
於
企
業
主
事
者
個
人
的
理
念
與
背
景
而
非
是
基
於
企
業
體
的
社
會
責
任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結
合
消
費
者
、
一
息
存
款
者
、
受
助
者
以
及
企
業
體
四
方
共
贏
的

善
因
行
銷

(
2
己
的
立
!
可
旦
旦
旦
言
早
已
巨
間
或
稱
已
O
H
D什
|
〈
g
g

門
。
宮
門

l

r
o
戶
口
開
)
亦
是
晚
近
非
營
利
組
織
新
興
的
募
款
策
略
。

E

福
利
與
營
利
的
混
同
思
考

.. 

除
了
少
數
贊
助
型
的
基
金
會
以
外
，
基

本
上
，
現
行
臺
灣
社
會
大
多
數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均
面
臨
到
財
源
經
費
匿
乏
與

穩
定
性
不
足
的
現
象
，
就
此
而
言
，
採
借
市
場
的
運
作
邏
輯
就
成
為
未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生
存
策
略
的
不
二
法
門
。
連
帶
地
，
援
引
企
業
經
營
的
計
畫
與
管

理
的
各
種
理
念
(
諸
如
組
織
績
效
、
募
款
策
略
、
勞
務
管
理
、
服
務
管
理
、

財
務
管
理
以
及
行
銷
管
理
)
勢
必
是
未
來
非
營
利
組
織
生
存
契
機
的
所
在
。

準
此
，
褔
利
與
營
利
就
不
僅
僅
只
是
一
字
之
差
或
一
線
之
隔
而
己
，
其
本
身

隱
涵
著
更
多
深
邊
的
互
動
關
係
。

6

既
競
爭
且
合
作
、
既
依
賴
又
自
主
的
弔
詭
現
象

.. 

不
論
是
從
褔
利
多

一
兀
主
義
的
理
論
思
維
抑
或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的
現
實
考
量
，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政

府
公
部
門
彼
此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都
應
投
以
更
多
的
注
目
。
就
此
而
昔
日
，
這

•{ 
、

4
仟

樣
的
互
動
內
樹
已
經
跳
脫
出
委
託
辦
理
與
購
買
服
務
契
約
等
等
純
屬
於
工
具
制

性
層
次
上
的
思
考
，
而
是
直
指
應
該
是
要
建
立
在
何
種
條
件
與
基
礎
上
的
互
掀

動
關
係
(
當
然
還
應
擴
及
到
與
兼
真
有
競
爭
意
涵
的
市
場
營
利
部
門
的
互
動
刊

關
係
)
。
擴
大
來
看
，
也
正
是
建
基
在
以
公
民
參
與
為
基
礎
的
政
府
與
民
間
得

社
會
資
源
彼
此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十

最
後
，
臺
灣
地
區
非
營
利
組
織
跨
世
紀
的
願
景
如
果
是
可
行
的
話
，
那
抓

麼
，
勢
必
有
某
些
的
基
本
議
題
是
要
面
對
的
，
像
是
有

.. 

l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責
信
以
及
社
會
監
控
機
制
(
的
。
旦
旦
旦
。
口
丘
。
丘
口
明

白
m
n
E
D
H的
自
)
的
問
題
。

Z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管
理
與
專
業
主
義
問
題
。

1

非
營
利
組
織
經
費
財
源
的
匿
乏
與
穩
定
性
問
題
。

4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會
計
制
度
問
題
(
簽
證
制
度
)

E

非
營
利
組
織
彼
此
之
間
的
內
部
分
工
、
策
略
聯
盟
以
及
市
場
區
隔
的

回
叫
二
自
且
，

自
H
H
E
4

6

非
營
利
組
織
法
律
規
範
的
明
確
性
與
統
一
性
問
題
。

7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角
色
、
功
能

、
定
位
等
等
的
社
會
共
識
問
題
。

(
本
文
作
各
現
任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學
玄
副
教
投
)

「
「U

FHd 

月三年八十八國民華中



附錄一 非營利組織的跨國性分類

文|編號

化 I 1 100 
與
休

開

集
團

1 200 

1 300 

nununu nununu 
-
-
門
L
q
d

門
/
心
門
/心
門
/
』

教
育
與
研
究
集
團

2 400 

nununu nununu -A

7uqu 

啞
u
q
u
q
J

健
康
維
護
集
團

3 400 

而土 I 4 100 
會

服

次集團
文化與藝術

休閒

服務俱樂部

育教卅
守

中
育
育

與
教
教

m
寺
卅
寺
{
匕

初
高
其

研究

醫院與復健

養護之家

心理健康與
危機處遇

其它健康服務

社會服務

非營利組織類型

媒體與傳播

視覺藝術、建築與陶藝
表演藝術

歷史、文學與人文社團
博物館

動物園、海洋館

多目標的文化、藝術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文化、藝術機構
運動俱樂部

休閒、社交俱樂部

多目標的休聞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休聞機構

l 咖樂部
多目標的服務俱樂部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服務俱樂部

幼稚園、初等、中等教育
大專教育

休閒、技藝學校

成年與持續教育
多目標的教育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教育機構

醫學研究

科學與科技
社會科學、政策研究

多目標的研究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研究機構

醫院
復健醫院

養護之家
精神病醫院

心理衛生治療
危機處遇

多目標的心理衛生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心理衛生機構
公共衛生與福祉教育
門診病人的治療
復健醫療服務

緊急醫療服務

多目標的健康服務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健康服務機構

兒童福利、兒童服務、 日 間照顧

少年服務、少年福利
家庭服務

月三年八十八國民華中
phU Fhd 

期五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務 身心障礙者服務
集 老年服務
團 自助與其它個人性的服務

多目標的社會服務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社會服務機構

4 200 急難與救濟 災害與急難的預防、救濟與控制
臨時庇護所

難民救濟
多目標的急難與難民救濟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急難與難民機構
4 300 所得維持 所得維持

實物濟助
多目標的所得維持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所得維持機構

環 5 100 環境 污染防治
境 自然資源的儲藏與保護

保 多目標的環境組織
護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集 其它無法歸類的環境機構

團 5 200 動物 動物保護

自 然環境的儲藏與保護

獸醫治療服務

多目標的動物服務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與動物保護相關的機構

發 6 100 經濟、社會與 社區與鄰里組織
展 社區發展 經濟性發展的建設與組織

與 社會性發展的建設與組織

住 多目標的經濟、社會與社區發展組織

七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集 l 其它無法歸類的經濟、社會與社區發展機構
團 6 200 住宅 住屋委員會

租質服務

多目標的租質服務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 、 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住宅服務機構

6 300 職業與訓練 工作訓練方案
職業諮詢與輔導

職業復健與庇護工廠

多目標的職業與訓練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 、 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職業與訓練機構

法 7 100 公民與倡導組織 弱勢族群權益倡導的組織

律 一般公民權益倡導的組織
倡 原住民權益倡導的組織

導 公民意識倡導的組織
區2 多目標的公民與倡導組織

政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治 其它無法歸類的公民與倡導的機構

集 7 200 法律與司法服務 司法服務

圈 犯罪預防與公共安全

月 三年八十八國民華中 - 57 一 期 五十八第 刊 季展發區社



受刑人更生保護服務
受害人保護服務
消費者保護服務

多 目 標的法律與司法服務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法律與司法服務的機構

7 300 政治組織 政黨
政治活動委員會

多目標的政治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政治性機構

主，~主、 8 100 慈善中介組織 私人基金會
善

志願主義宣導與支持的組織
中 基金籌募中介組織

介 多目標的慈善 中介與志願主義組織

組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慈善中介機構

集
團

國 9 100 國際性活動 交流、聯誼、文化性活動

際 發展支助協會

性 國際性災難救濟組織
活

國際性人權與和平組織
動 多目標的國際性組織

集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團 其它無法歸類的國際性組織

-=- 10 100 宗教會眾與協會 基督教教會
刀可

教 天主教教會

集 猶太教會堂

團 印度教神廟
日本神道神社

回教清真寺刀可
多目標的 教組織
信徒組織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其它無法歸類的宗教組織

商 11 100 商業與專業協會 商業協會

業 、工會 專業性協會

與 工會
專

多目標的商業、專業協會與工會

業 支持、服務的組織與設備、措施、管理組織

協 其它無法歸類的商業、專業協會與協會的組織
會

集
團

主 12 100 其它範疇
""匕"' 
集

資料來源 Salamon & Anheier , 1997: 7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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